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
1 机构职能

1.机关职能：机构编制部门批复的本机关工作职责；

2.办公地址：本机关现在的办公具体地址，以及各类下属单位和分

支机构的办公地址，如果政务服务大厅、信访窗口等设置在机关
本部之外的，也一并列明；
3.办公时间：本机关的正式办公时间，如果具体办事服务时间与正

式办公时间不一致的，应一并列明，时间应精确到分，如有夏、
冬令时，需在办公时间中注明；
4.联系方式：代表本机关对外联系的有效方式，包括电话、传真、

电子邮箱等。

淄博市大数据
局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二）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5个工作日内；长期公示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办公室

2 领导信息
局领导的姓名、现任职务职级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年月、学历学
位、政治面貌、照片等

淄博市大数据
局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二）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5个工作日内；长期公示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办公室

3 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、所属事业单位名称和职能
淄博市大数据

局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二）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5个工作日内；长期公示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办公室

4 履职依据
行政规范性文

件

1.以市大数据局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索引号、主题分类、

文件标题、成文日期、发布日期、发布机构、统一编号、有效性
、发文字号、正文、附件以及相关解读材料；
2.作出清理决定后，公布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、

文号等。

淄博市大数据
局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一）
《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
管理办法》第四十条、第五十七条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；长期

公示，定期清理；自行政规范
性文件宣布废止、失效之日起1

个工作日内更新有效性标注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文件起草科室（单
位）

5 专项规划 指导本市大数据领域发展的专项规划
淄博市大数据

局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三）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；长期公示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规划编制科室（单
位）

6 相关政策 各类规划计划实施措施和配套政策
淄博市大数据

局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三）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；定期清理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规划编制科室（单
位）

淄博市大数据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

序号

附件

公开责任

机关简介

公开方式

规划计划

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公开依据
公开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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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序号 公开责任公开方式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公开依据

公开事项

7 部门预算
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情况说明、表格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，部

门绩效管理情况、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

淄博市大数据
局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七）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
第六条

部门批复后20日内由单位向社

会公开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办公室

8 部门决算
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决算情况说明、表格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，预

算绩效管理情况和绩效评价结果

淄博市大数据
局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七）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
第六条

部门批复后20日内由单位向社

会公开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办公室

9
政府集中采

购
实施情况 本部门集中采购实施情况，包括支出总额和分项支出额

淄博市大数据
局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
（九）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；定期清理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办公室

10 人事信息 公务员招考 公务员招考的职位、名额、报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
淄博市大数据

局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（十
四）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第二十
八条、第三十二条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；法律、法

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定期清理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■其他 ：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

网站

办公室

11
其他法定公

开内容

人大代表建议
、政协提案办

理结果
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答复结果；政协提案办理结果

淄博市大数据
局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（十
五）
《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、批
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《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》
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五条

在答复建议和提案提出人的1个

月内；定期清理

全社会范
围主动公

开

■政府网站       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□政务新媒体

□广播电视       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□实体公开栏

■政务公开专区       □获取权限可控的信息平台

□办事大厅           □便民服务窗口  □档案馆

□公共图书馆         □其他

办公室

财政预决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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